
全国中文核心期刊·财会月刊□

2013.10上·117·□

“ 营 改 增 ”基 本 政 策 把 握

李云宏 苏 菊

（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鞍山 114051 辽宁鑫诚税务师事务所 辽宁鞍山 114000）

一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范围

按照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

试点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交通运

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服务称为应税服务，提供应税服务的

单位和个人，为增值税纳税人缴纳增值税，不再缴纳营业税。

注：小规模纳税人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征收率为3%。

由于铁路、邮政、通信、建筑安装、金融业、文化体育业 、

娱乐业以及转让不动产没有纳入第二阶段的“营改增”范围，

上述行业的混合销售中的现代服务，不纳入本次“营改增”范围。

根据《应税服务范围注释》，铁路运输及铁路场站服务、

经营快递业务、旅游景点经营索道业务、理发及美容服务一

并提供的发型设计不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。

“营改增”的应税服务范围，如果列举得不够具体，可以

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角度来考虑，一般情况下

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。

二、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

应税服务的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（以下称应税服务年销

售额）超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标准（500万元）的纳

税人为一般纳税人，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

人。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不属于一般

纳税人；不经常提供应税服务的非企业性单位、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。并且除国家税务总局另

有规定外，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，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。

试点实施前已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并兼有应税

服务的试点纳税人，不需要重新申请认定，由主管税务机关

制作、送达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，告知纳税人。

对试点纳税人兼有销售货物、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

应税服务项目的，分别计算年应税销售额，分别适用于增值

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标准，即只要有一项（销售货物、提供

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或提供应税服务）达到认定标准，就应该

认定为一般纳税人。如果该销售额是含税的，应按照应税服

务的征收率3%换算为不含税的销售额。比如：

（1）某公司销售货物年销售额103万元（含税），应税服务

年销售额520万元（含税）。该公司销售货物年不含税销售额=

103/（1+3%）=100（万元）>50万元；提供应税服务年不含税销售

额=520/（1+3%）=504.85（万元）>500万元，认定为一般纳税人。

（2）某公司的货物年销售额 50万元（含税），应税服务年

销售额520万元（含税），该公司销售货物年不含税销售额=50/

（1+3%）=48.54（万元）<50万元；提供应税服务年不含税销售

额=520/（1+3%）=504.85（万元）>500万元，认定为一般纳税人。

（3）某公司的货物年销售额 50万元（含税），应税服务年

销售额 480万元（含税），该公司销售货物年不含税销售额=

50/（1+3%）=48.54（万元）<50万元；提供应税服务年不含税销

售额=480/（1+3%）=466.02（万元）<500万元，认定为小规模

纳税人。

（4）某公司销售货物年销售额 52万元（含税），应税服务

年销售额400万元（含税），该公司销售货物年不含税销售额=

52/（1+3%）=50.49（万元）>50万元；提供应税服务年不含税销售

额=400/（1+3%）=388（万元）<500万元，认定为一般纳税人。○

2013年8月1日之前
征收营业税的范围

交通运输业（含铁路运输）

建筑业（建筑、安装、修缮、
装修、其他）

金融保险业（含融资租赁）

邮电通信业

文化体育业

娱乐业

销售不动产

转让无形资产（含土地、自然
资源使用权、特许权使用费、
商标权、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、
著作权、商誉）

服务业
①代理业（含货物运输代理、
代理报关、知识产权代理、
第三方支付）
②旅店业
③饮食业
④旅游业
⑤仓储业
⑥租赁业（动产、不动产 ）
⑦广告业（含会展及辅助业）
⑧其他服务业（生产性＋生活
性）

2013年8月1日开始
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范围

交通运输业（陆路运输服务、水
路运输服务、航空运输服务、管
道运输服务，不含铁路运输）

融资租赁

商标权、专利权、非专利技术、著
作权、商誉

货物运输代理、代理报关、知识
产权代理、第三方支付
仓储业
租赁业（动产）
广告业（含会展及辅助业）
其他服务业（生产性服务业）

税
率

11%

17%

6%

6%
6%
6%
17%
6%
6%

征税范围的对比


